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印发《北京市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和

业主查验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

各区住房城乡（市）建设委（房管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开发建设局，各有关单位：

现将《北京市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和业主查验收管理

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落实。为进一步压

实住宅工程参建各方主体责任，提升住宅质量，各区住建部

门要强化对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的日常监管，督促参建各

方严格落实质量分户验收。引导建设单位在住宅工程竣工验

收前组织业主查验，结合各自实际与试点试行情况逐步扩大

实施范围。工程参建各方要畅通沟通联络渠道，主动回应群

众关切，妥善处置房屋质量方面纷争，保障业主合法权益。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4 年 4 月 29 日

北京市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和业主查验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住宅工程质量管理，压实工程参

建各方主体责任，秉承人民至上的服务理念，引导购房业主

有序参与验收关口把控，保障住宅主体结构安全和主要使用

功能，减少质量缺陷，提升住宅品质，根据《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条例》、《建设工程质

量检测管理办法》（住房城乡建设部第 57 号令）、《关于



做好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工作的通知》（建质〔2009〕29

1 号）、《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规定》（建

质〔2013〕171 号）、《关于落实建设单位工程质量首要责

任的通知》（建质规〔2020〕9 号）等法规和规定，结合本

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取得施工许可证的新建住宅工

程质量分户验收、竣工验收前已完成网签的购房业主查验及

监督管理适用于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的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以下简称分户验

收），是指建设单位组织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在住宅

工程主体结构分部工程验收和单位（子单位）工程竣工预验

收前，依据国家和本市有关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设计文件、

施工合同等，对住宅及相关公共部位的实体质量和使用功能

等进行检查验收，并出具验收合格证明的活动。

本办法所称的业主查验，是指建设单位在住宅工程单位

（子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预验收合格后，工程竣工验收前，

组织购房业主，依据国家和本市有关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设计文件、购房合同等，对住宅及相关公共部位实体质量、

空间净尺寸和主要使用功能等进行的查验活动。

第三条 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指导全

市分户验收和业主查验工作（以下简称验收查验工作），区

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内验收查验工作

的监督管理。市区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委托所属的建设工



程质量监督机构（以下简称监督机构）依据工作职责具体实

施。

第四条 在验收查验工作中住宅工程参建各方应严格落

实质量责任，突出建设单位首要责任和勘察、设计、施工、

监理单位主体责任。建设单位作为第一责任人，对验收查验

工作的组织、实施、查验、成果、整改等承担全面责任。

第二章 分户验收

第五条 住宅工程参建各方负责人及专业技术人员组成

验收组，承担分户验收具体工作。分户验收分两个阶段组织

实施，第一阶段安排在主体结构分部工程验收前，验收组按

照附件 1 表中所列验收项目，对每户住宅及公共部位的结构

工程实体质量、结构尺寸等进行验收，合格后方能组织主体

结构分部工程验收，并出具合格证明文件附件 1、附件 2；

第二阶段安排在单位（子单位）工程竣工预验收前，验收组

依据施工合同约定的交付标准，选定附件 3中相应验收项目，

对每户住宅及相关公共部位的实体质量、空间净尺寸和主要

使用功能等进行验收，合格后方能组织单位（子单位）工程

竣工预验收，并出具合格证明文件附件 3、附件 4。

第六条 分户验收综合运用观感目测、实体测量、功能

性检测等方法手段，逐户、逐间进行验收并留存资料。要求

按户内房间留存照片或视频片段（每间房不少于 1 张照片或

1 段视频），影像资料应清晰体现楼号户号、验收时间、验

收人员等信息。建设单位留存分户验收资料。



第七条 建设单位应委托与住宅工程参建各方无隶属或

其他利害关系、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如检测单位、监理单

位）对分户验收成果进行比对复核。比对复核执行如下规定：

（一）住宅抽样。抽测总量：住宅项目 200 户以下，不

少于 10 户；200-500 户，不少于 15 户；500-1000 户，不少

于 20 户；1000 户以上，按 2%抽取且不少于 25 户。单位工

程抽查不少于 2 户，单元顶层和底层作为抽查重点。抽测总

量按 1：3 比例分配至第一、第二阶段分户验收成果进行比

对复核。

（二）复核标准。第三方机构对抽中的每套住宅实测实

量分户验收测量标识，进行复测比对。1.实测点位判定。复

测值符合相关工程建设标准，即判定该实测点位合格。2.单

套住宅分户验收判定。抽中单套住宅所有实测点位合格率大

于或等于 85%，即判定该套住宅分户验收符合要求。

（三）公共部位复核比对。公共部位复核比对第二阶段

分户验收成果，按住宅楼栋数 20%抽取，且不少于 1 栋。依

据相关工程建设标准、设计文件，复核抽中楼栋的入户通道、

楼梯间等部位。

（四）复核比对成果运用。建设单位依据第三方机构出

具的分户验收复查报告，组织参建各方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

改，第一阶段分户验收存在的问题，须在主体结构分部工程

验收前整改到位；第二阶段分户验收存在的问题，须在单位

（子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预验收前整改到位。



第八条 监督机构应加强对分户验收和复核比对的监督

抽查，发现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行为的，责令改正并依法

依规处理。查实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责令重新进行分户验

收或改正，并依据《记分标准》（附件 7），对责任单位进

行信用记分处理。

（一）未组织分户验收或分户验收不合格就进行主体结

构分部验收、单位（子单位）工程竣工预验收；

（二）分户验收未委托有资质第三方机构进行比对复核；

（三）分户验收未按规定验收项目组织实施、未按要求

留存资料；

（四）分户验收中弄虚作假。

第九条 重新组织分户验收实施提级管理，由住宅工程建

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上级负责人驻点督导。

第十条 住宅工程交付使用时，附件 3 应随住宅质量保证

书一并交付给业主。

第三章 业主查验

第十一条 组织业主查验应满足下列条件：

（一）完成设计文件、施工合同约定的各项建设内容；

（二）分户验收合格；

（三）单位（子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预验收合格。

第十二条 对符合业主查验条件的住宅工程，建设单位

应及时、分批组织业主查验。建设单位组织设计、施工、监

理、物业（业主查验阶段能确定物业服务单位的项目）等单



位人员组成查验组，提前开展针对性预演，制定业主查验方

案，由建设单位留存。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组织业主查验应遵守以下规定：

（一）建设单位应提前不少于 7 日按约定方式通知业主，

告知业主查验具体安排、携带证件材料、查验主要内容及注

意事项。

（二）业主按照自愿原则，可本人或授权他人参与查验，

参与查验总人数不超过 3 人。业主授权他人查验的，应提供

书面授权书（附件 8）。

（三）查验人员进入现场应实名登记，须遵守现场施工

安全管理制度规定。业主逾期未参与查验的，视同主动放弃，

建设单位做好书面记录。

（四）业主依据国家和本市有关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设计文件、购房合同等，对所购住宅及相关公共部位实体质

量、空间净尺寸和主要使用功能等进行查验。查验过程中，

查验组应耐心细致解疑释惑，如实记录查验情况，查验成果

经查验双方共同签字确认。建设单位依据查验成果，建立问

题台账（附件 5）。

（五）建设单位根据问题台账，组织工程参建方进行整

改。对短期能完成的，及时整改到位，对需要一定期限的，

主动解释说明，建设单位与业主约定完成时限，对台账逐一

销项。建设单位对整改情况登记汇总，建立问题整改台账（附

件 6），留存。



第十四条 监督机构应加强业主查验工作的监督抽查，

发现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行为的，责令改正并依法依规处

理。查实存在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并依据《记分标

准》（附件 7），对责任单位进行信用记分处理。

（一）经查实，未达到查验条件就组织业主查验；

（二）未按要求提前通知业主、查验组未按本办法履行

职责，导致矛盾激化；

（三）台账不实、销项弄虚作假或未及时进行问题整改。

第十五条 对业主在查验活动中提出的与客观事实不符

或超出国家和本市有关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设计文件、购

房合同的诉求，经建设单位与业主协商又不能达成一致的，

按购房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途径处理。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方法施行之日符合本办法第二条规定，尚

未组织第一阶段分户验收的在施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适

用本办法；尚未组织竣工验收的在施住宅工程，业主查验适

用本办法。

本市竣工验收前完成选房的回迁安置房工程业主查验

按照本办法实施，尚未完成选房的，其业主查验由属地乡

（镇、街道）、村（居）委会相关人员，安置村（居）民代

表组成查验组，参照本办法实施。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住宅工程质

量分户验收管理规定〉的通知》（京建质〔2005〕999 号）、

《关于加强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管理工作的通知》（京建



质〔2009〕383 号）、《关于对新建住宅交付使用前实施房

屋质量查验的通知》（京建法〔2018〕17 号）同时废止。

第十七条 本办法有效期为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9年 6

月 30 日。本办法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负责解释。

附件：1. 住宅工程主体结构分户验收表

2. 住宅工程主体结构分户验收汇总表

3. 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表

4. 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汇总表

5. 业主查验问题台账

6. 业主查验问题整改台账

7. 记分标准

8. 《业主授权书》示范文本

https://zjw.beijing.gov.cn/bjjs/xxgk/fgwj3/gfxwj/gcjs-zlhaqgl-zcwj-gczlglwj/436455179/2024052414304949012.doc
https://zjw.beijing.gov.cn/bjjs/xxgk/fgwj3/gfxwj/gcjs-zlhaqgl-zcwj-gczlglwj/436455179/2024052414310758475.doc
https://zjw.beijing.gov.cn/bjjs/xxgk/fgwj3/gfxwj/gcjs-zlhaqgl-zcwj-gczlglwj/436455179/2024052414312492347.doc
https://zjw.beijing.gov.cn/bjjs/xxgk/fgwj3/gfxwj/gcjs-zlhaqgl-zcwj-gczlglwj/436455179/2024052414313588314.doc
https://zjw.beijing.gov.cn/bjjs/xxgk/fgwj3/gfxwj/gcjs-zlhaqgl-zcwj-gczlglwj/436455179/2024052414314924889.doc
https://zjw.beijing.gov.cn/bjjs/xxgk/fgwj3/gfxwj/gcjs-zlhaqgl-zcwj-gczlglwj/436455179/2024052414321531954.doc
https://zjw.beijing.gov.cn/bjjs/xxgk/fgwj3/gfxwj/gcjs-zlhaqgl-zcwj-gczlglwj/436455179/2024052414322847501.doc
https://zjw.beijing.gov.cn/bjjs/xxgk/fgwj3/gfxwj/gcjs-zlhaqgl-zcwj-gczlglwj/436455179/2024052414342057665.doc


附件 1

住宅工程主体结构分户验收表

工程名称
房（户）号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验收日期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序

号
验收项目 主要验收内容 验收记录

1

现浇砼

结构

（含装

配式

结构）

结构

外观

混凝土构件外观缺陷

2
后浇带、施工缝、预留孔洞

处理及外观质量

3 装配式构件外观缺陷

4

尺寸

偏差

轴线位置

5 预留洞（孔）中心线位置

6 垂直度、构件平整度

7 标高

8 截面尺寸

9 板厚

10

砌体

结构

（含

二次

结构）

结构

外观

压顶、过梁、构造柱设置及

外观缺陷

11 通缝、条板墙

12

尺寸

偏差

轴线位置

13 垂直度

14 表面平整度

15 门窗洞口高、宽

责任单位 验收意见 分户验收专用签章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设计单位

项目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盖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项目总监：

（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四份（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各一份）



附件 2

住宅工程主体结构分户验收汇总表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结构/层数 建筑面积（m²） 总户数

验收内容 验收情况

验收户数

混凝土结构
.

砌体结构

其他

验收结论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公章）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公章）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公章）

项目经理：

年 月 日

（公章）

项目总监：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四份（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各一份）



附件 3

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表（业主专有部分）

工程名称
房（户）号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验收日期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序号 验收项目 主要验收内容 验收记录

1 地面、墙面、顶棚

墙地面无裂缝、空鼓、返潮、起

皮、起砂；表面洁净、无明显色

差；平整度、垂直度符合相关建

设标准（标识检测点选取：单个

房间取不少于 2 幅整面墙中心

点，地面、顶棚取中心点，单套

住宅不少于 10 个检测点位）。

2 门窗

发泡密实；密封胶无裂纹；门窗

关闭严密，无倒翘，开关灵活、

无异响；玻璃、纱窗安装牢固、

无破损、符合设计要求。

3 栏杆（护栏）
栏杆高度、立杆间距符合设计要

求；安装牢固、防攀爬措施。

4 防水工程

有防水要求的屋面、门窗、厨卫

间及阳台、外墙无渗漏；排水顺

畅。

5 室内主要空间尺寸 开间、进深净尺寸、室内净高。



6
给排水

工程

管道无渗水、管道坡向正确；安

装稳固，地漏水封、给排水口位

置符合设计文件，地漏水封气密

性符合相关标准规范。

7 电气工程

接地、相位、等电位开关、灯具

安装、插座位置及防溅符合设计

文件。

8 采暖工程
采暖设备、阀部件安装牢固、无

渗漏、无堵塞。

9 通风与空调安装工程
风口设置安装、空调孔坡度；通

风与空调系统测试及试运行。

10 吊顶工程

吊杆、龙骨的质量、规格、间距、

连接方式和防火要求；面板安装；

窗帘盒安装；检修口留设。

11
轻质隔墙

工程

板材品种、规格、型号、颜色；

安装牢固及与顶棚和墙体交接处

防开裂措施。

12 墙饰面工程

粘贴安装牢固，表面平整、洁净；

无污染、破损、明显色差、空鼓；

拼缝或接缝光滑顺直、宽窄均匀。

13 地面饰面工程

木地板表面平整、洁净、无损伤、

明显色差，铺设牢固、无明显起

灰；地砖平整顺直，无明显色差、

破损、空鼓。

14 涂饰工程
目测无色差、表面顺平、无污染、

无破损、裂缝。

15 细部工程

门窗套：表面光滑平整；线条顺

直，接缝严密；无裂纹、翘曲、

损坏；打胶美观，不打胶处无明

显缝隙。



16 厨房工程

橱柜：门板平整，无破损、污染、

明显色差；开启无异响；柜内切

割包封严密。台面、水槽：表面

平整、光洁、无污染、破损、渗

漏，打胶顺平、宽窄一致。厨电：

外观完好设备送电无异常。燃气

报警器工作正常。

17 卫浴工程

地漏排水正常，气密性符合相关

标准规范；洁具表面光洁、无污

染、破损、安装牢固、打胶美观，

使用正常。

18 建筑节能

保温层厚度及固定措施符合设计

文件（单位工程随机抽测不少于

3个点位）；分户计量等节能设

施、系统运行正常。

19 智能化工程 设备功能、系统运行正常。

室内净距、净高尺寸检验记录

功能

区域

净高推算

值(mm)

净距推算

值(mm)

实测值（mm） 计算值（mm）

净高 开间 进深 净高
开间

（进深）

H L H1 H2 H3 H4 H5 L1 L1 L2 L2
最大

偏差
极差

最大

偏差
极差

主卧

次卧 1

次卧 2

书房

客厅

餐厅

......



室内

空间

尺寸

测量

示意

图 套型示意图贴图区（标注房间编号）

注：1.测量基层净高时，对起居室、卧室测 5个点，即 4角点加中心点；

基层净高的允许偏差为±15mm，极差不应大于 20mm。

2.测量开间、进深及对角线基层净距时，长宽方向各测 2个点；

开间、进深净距的允许偏差为±15mm，极差不应大于 20mm。

验收意见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

（分户验收专用章）

年 月 日

设计单位

项目负责人：

（分户验收专用章）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分户验收专用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项目总监：

（分户验收专用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五份（建设、设计、施工、监理、业主各一份）



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表（相关公共部位）

工程名称
楼（栋）单元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验收时段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验收项目 主要验收内容 验收记录

相关公共区示意图贴图区（标明房号）

楼（电）梯和入户

通道

通道宽度、净高；楼（电）梯设置

符合设计要求。

消防设施
消防设施按设计要求配备齐全、系统

运行正常。

其他
无障碍设施、邮政信报箱等合同约定

其他内容。

验收意见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

（分户验收专用章）

年 月 日

设计单位

项目负责人：

（分户验收专用章）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分户验收专用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项目总监：

（分户验收专用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五份（建设、设计、施工、监理、业主各一份）



附件 4

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汇总表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结构/层数
建筑面积

（m²） 总户数

验收内容 验收情况

验收户数

户内

相关公共部位

其他

验收结论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公章）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公章）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公章）

项目经理：

年 月 日

（公章）

项目总监：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四份（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各一份）



附件 5

业主查验问题台账
工程名称： 查验时段：

楼栋号
单元及

房号

业主

姓名

业主

联系方式
查验出的问题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物业单位

（已确定物业服务

项目）

（公章）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公章）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公章）

项目经理：

年 月 日

（公章）

项目总监：

年 月 日

（公章）

物业经理：

年 月 日

注：建设单位可以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对本表格进行优化，但优化的表格不少于以

上信息。



附件 6

业主查验问题整改台账
工程名称： 整改时段：

楼栋号
单元及

房号
业主姓名 业主联系方式 查验出的问题 整改情况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物业单位

（已确定物业项目）

（公章）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公章）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公章）

项目经理：

年 月 日

（公章）

项目总监：

年 月 日

（公章）

物业经理：

年 月 日

注：建设单位可以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对本表格进行优化，但优化的表格不少于以

上信息。



附件 7

记分标准

编

号

行为

类别

行为代码

（职权编号）
违规行为描述 处理依据

基准

编号

违法

情形
处理措施 记分分值

1
建设

管理
FKF227001

未组织分户验收或分户验

收不合格就进行主体结构、

单位（子单位）工程竣工预

验收。

《北京市住宅工程质量分户

验收和业主查验管理办法

（试行）》（京建法〔2024〕

4 号）第八条

责令重新

组织分户

验收

对建设单位记 1

分。

2
建设

管理
FKF227002

分户验收未委托有资质第

三方机构进行比对复核。

《北京市住宅工程质量分户

验收和业主查验管理办法

（试行）》（京建法〔2024〕

4 号）第八条

责令改正
对建设单位记 1

分。



3
建设

管理
FKF227003

分户验收未按规定验收项

目组织实施、未按要求留存

资料。

《北京市住宅工程质量分户

验收和业主查验管理办法

（试行）》（京建法〔2024〕

4 号）第八条

责令重新

组织分户

验收

对建设单位记 1

分，对施工单位

记 1分，对监理

单位记 1分。

4
建设

管理
FKF227004 分户验收中弄虚作假。

《北京市住宅工程质量分户

验收和业主查验管理办法

（试行）》（京建法〔2024〕

4 号）第八条

责令重新

组织分户

验收

对建设单位记 2

分，对施工单位

记 2分，对监理

单位记 2分。

5
建设

管理
FKF227005

经查实，未达到查验条件就

组织业主查验。

《北京市住宅工程质量分户

验收和业主查验管理办法

（试行）》（京建法〔2024〕

4 号）第十四条

责令改正
对建设单位记 1

分。

6
建设

管理
FKF227006

未按要求提前通知业主、查

验组未按本办法履行职责，

导致矛盾激化。

《北京市住宅工程质量分户

验收和业主查验管理办法

（试行）》（京建法〔2024〕

4 号）第十四条

责令改正

对建设单位记 2

分，对施工单位

记 1分，对监理

单位记 1分。

7
建设

管理
FKF227007

台账不实、销项弄虚作假或

未及时进行问题整改。

《北京市住宅工程质量分户

验收和业主查验管理办法
责令改正

对建设单位记 2

分，对施工单位



（试行）》（京建法〔2024〕

4 号）第十四条

记 2分，对监理

单位记 2分。



附件 8

业 主 授 权 书
（示范文本）

兹有业主 XXX（身份证号：XXX）授权 XXX（身份证号：

XXX）代为对位于 XXX（具体到房号）住宅进行业主查验，代

为了解相关情况、提出相关问题及诉求、签署相关文件，代

为与建设单位进行协商处理相关问题等。本授权书自本人签

字之日起生效，至授权的各项工作完结之日止。

附件：业主及业主授权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业 主：（签名）

日 期：

业主授权人：（签名）

日 期：


